
1

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案件庭审程序规范

第一条 为了规范仲裁案件的庭审活动，充分保障当

事人的仲裁权利，提高仲裁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效率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《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》

《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管理办法》和《重庆仲裁委员

会办公室仲裁秘书工作规范》，制定本规范。

第二条 以下人员的庭审活动，应当遵守本规范的规

定：

（一）仲裁员；

（二）仲裁当事人、代理人；

（三）其他仲裁参与人；

（三）仲裁庭秘书。

第三条 仲裁员开庭审理仲裁案件，应当遵守如下纪

律：

（一）普通程序案件提前 30 分钟到庭召开庭前会议；

简易程序案件提前 15 分钟到庭；

（二）严格执行仲裁员回避制度；

（三）平等公允对待双方当事人；

（四）不得与当事人发生争执；

（五）着装整洁、语言文明、举止端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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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不得吸烟；

（七）不得酒后开庭；

（八）不得擅自离庭；

（九）关闭手机；

（十）不得从事与庭审无关的其他活动。

第四条 仲裁当事人、代理人及其他仲裁参与人参加

庭审，应当遵守如下纪律：

（一）准时到庭，不得迟到或提前退庭；

（二）在仲裁庭的引导下依次进行陈述、答辩、举

证质证、辩论等庭审活动，不得插话发言，遵守庭审秩

序；

（三）不得鼓掌、喧哗、哄闹和实施其他妨害庭审

活动的行为；

（四）不得在仲裁庭内随意走动；

（五）不得吸烟；

（六）未经仲裁庭许可，不得摄像、拍照、录音；

（七）关闭手机；

（八）不得从事与庭审无关的其他活动。

第五条 开庭审理前，仲裁庭秘书应当做好如下工

作：

（一）参加庭前会议并作好记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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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电脑、案件卷宗准备到位；

（三）调试仲裁庭的同步录音录像等必要设备；

（四）查验当事人、代理人及其他仲裁参与人是否

到庭。

开庭前仲裁庭秘书应当宣布庭审纪律并向仲裁庭报

告各方当事人的出庭情况。

第六条 普通程序案件庭审由首席仲裁员主持；简易

程序案件庭审由独任仲裁员主持。

第七条 开庭时间届至，仲裁庭按以下情况处理：

（一）各方当事人均已到庭的，及时宣布开庭；

（二）当事人有正当理由未能到庭的，宣布推迟或

者改期开庭；

（三）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，宣布视为撤回

仲裁申请；

（四）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，宣布缺席审

理；

（五）其他仲裁参与人未到庭的，不影响仲裁庭宣

布开庭。

第八条 主持人应当告知当事人仲裁员的组成情况，

并按照申请人及其代理人、被申请人及其代理人的顺序，

逐一核对到庭当事人、代理人的身份及代理权限，并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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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当事人对对方出庭人员有无异议。

如果有申请旁听的人员，仲裁庭应当询问对方当事

人是否同意旁听。如果不同意旁听，仲裁庭应当告知旁

听人员离庭。

未经仲裁庭许可，证人、专家辅助人、鉴定人和勘

验人等不得旁听案件审理。

第九条 庭审调查前，仲裁庭应当宣读仲裁员声明

书，并告知当事人在仲裁中的各项权利和义务。

第十条 仲裁庭应当询问当事人是否对仲裁庭组成

人员、仲裁庭秘书、翻译人员、鉴定人、勘验人等申请

回避。

如果当事人口头申请回避，应当说明理由并记录在

案，仲裁庭宣布休庭。回避申请由本会主任作出决定后，

再继续开庭或者另行组成仲裁庭审理。

第十一条 当事人不申请回避的，仲裁庭依次询问被

申请人是否收到本会送达的申请书副本、是否提交答辩

书，并视情况询问申请人是否收到答辩书副本。

本会已经受理反请求的，仲裁庭应当宣布将本请求、

反请求合并审理。

第十二条 仲裁庭宣布进行庭审调查，庭审调查按下

列顺序进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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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由申请人陈述仲裁请求及依据的事实和理由；

（二）由被申请人陈述答辩意见及依据的事实和理

由；

（三）有反请求合并审理的，由被申请人陈述反请

求及依据的事实和理由；

（四）申请人陈述对反请求的答辩意见及依据的事

实和理由。

第十三条 仲裁庭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材料进行

举证、质证。

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中确认没有争议的事实

和证据，仲裁庭应当进行简要归纳，予以确认并记录在

案。

第十四条 当事人举证、质证应当按照申请人举证、

被申请人质证，再由被申请人举证、申请人质证的顺序

依次进行。

反请求的举证、质证顺序相同。经仲裁庭同意，当

事人也可以对本请求、反请求合并举证、质证。

第十五条 当事人举示证据应当说明证据名称、证据

来源以及证明目的。

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关联性发

表质证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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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证、质证可以一证一质，也可以分组进行。

第十六条 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，仲裁庭予以准

许的，通知证人到庭。

有多名证人出庭作证的，一名证人出庭时其他证人

不得在场。

证人出庭作证按照下列顺序进行：

（一）仲裁庭查验证人身份，证人签署如实作证保

证书；

（二）仲裁庭向证人调查询问；

（三）申请人、被申请人依次询问证人；

（四）证人发言完毕，仲裁庭告知其核对笔录，签

名确认后离庭；

（五）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归纳发表对证人证言的质

证意见。

各方当事人均申请有证人出庭作证的，按照申请人、

被申请人的顺序依次通知其证人到庭。反请求相同。

第十七条 当事人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作证，仲裁庭

予以准许的，通知专家辅助人到庭。

有多名专家辅助人出庭的，一名专家辅助人出庭作

证时其他专家辅助人不得在场。

专家辅助人出庭作证按照下列顺序进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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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专家辅助人介绍身份、职称及从事与本案相

关的专业情况；

（二）仲裁庭就专业问题询问专家辅助人；

（三）申请人、被申请人就专业问题依次询问专家

辅助人；

（四）专家辅助人发言完毕，仲裁庭告知其核对笔

录，签名确认后离庭；

（五）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归纳发表对专家辅助人证

言的质证意见。

各方当事人均申请有专家辅助人出庭的，按照申请

人、被申请人的顺序依次通知到庭。反请求相同。

第十八条 仲裁庭调取的证据材料，应当当庭出示并

质证。

第十九条 鉴定人、勘验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询

问或就专业问题作说明，当事人同意不出庭的除外。

申请人、被申请人依次对鉴定意见或者勘验笔录发

表质证意见。

经仲裁庭许可，当事人可以向鉴定人、勘验人发问。

鉴定人、勘验人发言完毕，经仲裁庭许可，核对笔

录并签名确认后离庭。

第二十条 对当事人举示的证据，仲裁庭调查的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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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、鉴定意见以及勘验笔录，仲裁庭可以当庭认证并说

明理由，也可以庭后在裁决书中予以说明。

第二十一条 举证、质证完毕后，仲裁庭可以就与案

件相关的事实询问各方当事人。

经仲裁庭同意，各方当事人可以就与案件相关的事

实相互发问。

第二十二条 庭审调查结束后，仲裁庭应当组织当事

人进行辩论。

仲裁庭应当归纳争议焦点，引导当事人围绕争议焦

点进行辩论。

庭审辩论按照申请人、被申请人的顺序依次进行，

一般不超过两轮。

仲裁庭应当提醒当事人不要重复陈述意见。

双方当事人没有新的意见，仲裁庭宣布辩论结束。

反请求可以一并发表辩论意见，也可以分别发表。

第二十三条 在辩论阶段，因双方当事人抗辩而导出

与本案有密切关系的新事实，仲裁庭可以恢复庭审调查。

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在庭审辩论终结前提出变更仲

裁请求或者反请求，仲裁庭同意的，应当要求当事人提

交书面变更申请，并询问对方当事人是否需要另行指定

答辩、举证期。对方当事人要求当庭答辩并不需要举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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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继续开庭；对方当事人需要答辩、举证期的，仲裁

庭告知其答辩、举证期限后宣布休庭。

第二十五条 庭审辩论终结，仲裁庭应当询问双方当

事人的最后陈述意见。

第二十六条 仲裁庭应当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

调解。

当事人表示愿意调解的，仲裁庭应当宣布休庭并组

织调解。调解过程中仲裁庭给予适当的引导，可以采取

当事人面对面调解，也可以采取分别与当事人单独沟通

等方式，最终促使双方达成调解。

调解结束后，仲裁庭宣布恢复庭审，并向双方当事

人告知调解结果。

当事人申请庭外自行和解的，仲裁庭应当告知双方

和解期限，当事人应当在仲裁庭告知的和解期限内将和

解结果告知仲裁庭；逾期未告知的，视为和解不成功。

并及时将和解结果告知仲裁庭。

第二十七条 仲裁庭应当询问当事人对案件已经进行的

仲裁程序有无异议。

有异议的，由仲裁庭决定相关仲裁程序是否重新进行。

无异议的，仲裁庭宣布本次庭审结束。

第二十八条 所有到庭的当事人、代理人应当阅读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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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笔录，并在指定位置签名和署日期。

当事人、代理人不得擅自修改庭审笔录。当事人或

者代理人认为庭审笔录需要补正的，经仲裁庭同意，由

仲裁庭秘书补正，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在补正处签名或者

加盖手印。仲裁庭不同意补正的，由仲裁庭秘书记录该

申请。

第二十九条 仲裁庭在庭审中发现当事人提交的材

料有页码缺漏、页面残损、字迹模糊，或者需要提交书

面代理意见的，应当要求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补充完善

和提交。

第三十条 庭审过程由本会全程录音、录像。

第三十一条 本规范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庭审程序示范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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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庭审程序示范文本

仲裁庭秘书：现在宣布庭审纪律：

1、不准喧哗；

2、不准随意走动；

3、不准吸烟；

4、关闭移动电话；

5、未经仲裁庭许可，不准随意发言；

6、不准摄像、拍照、录音。

报告仲裁庭，双方当事人均已到庭，请开庭。

首席仲裁员（独任仲裁员）：（以下简称“首（独）”）

本会受理的×××与×××纠纷一案，现在开庭。

本案由×××、×××、×××组成仲裁庭，其中

×××为首席仲裁员。本仲裁庭成员已签署仲裁员声明

书（宣读仲裁员声明书，略）。

本案由仲裁庭秘书×××记录，庭审过程全程录音

录相。

一、查验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的基本情况

首（独）：请申请人陈述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出生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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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、住址、身份证号（若当事人为法人或其它组织的，

则应当查验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

明）以及代理人的身份情况和代理权限；

申：

首（独）：请被申请人陈述你方当事人以及代理人的

基本情况（查验内容与申请方相同）；

被：

首（独）：今天到庭的当事人，对另一方出庭人员的

身份有无异议？

【若有申请旁听的人员，则询问对方当事人是否同

意旁听】

申：

被：

二、宣布当事人的仲裁权利

首（独）：现在宣布当事人在仲裁活动中的权利：

依照《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》的规定，当事人

有下列权利：

1、委托代理人参与仲裁；

2、申请仲裁员回避；

3、收集、提供证据，进行辩论；

4、阅读庭审笔录并申请补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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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（独）：申请人听清楚了没有，是否申请回避？

申：

首（独）：被申请人听清楚了没有，是否申请回避？

被：

三、庭审调查

首（独）：现在开始庭审调查。被申请人，本会送达

给你的申请书副本收到没有，是否提交答辩书？

被：

【如果提交了答辩书，则询问申请人是否收到答辩

书副本】

【如果被申请人于庭前提出了反请求本会业已受理

的，则询问申请人是否收到反请求申请书副本、是否对

反请求提交答辩书，并宣布根据仲裁规则的规定，对本

请求、反请求合并审理】

首（独）：申请人，请陈述你方的仲裁请求、事实依

据和理由。

申：

首（独）：被申请人，请陈述你方的答辩意见、事实

依据和理由。

被：

【反请求合并审理的，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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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（独）：被申请人，请陈述你方的反请求、事实依

据和理由。

被：

首（独）：申请人，请陈述你方对反请求的答辩意见、

事实依据和理由。

申：】

首（独）：现在组织双方举证、质证。

请申请人逐一举示证据并说明证据来源、证明目的。

申：

首（独）：请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示证据的真实性、

合法性、关联性发表质证意见。

被：

首（独）：请被申请人逐一举示证据并说明证据来源、

证明目的。

被：

首（独）：请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举示证据的真实性、

合法性、关联性发表质证意见。

申：

【如果有证人出庭作证，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首（独）：申请人（被申请人）在举证期限内，申请

证人出庭作证，本庭予以同意。请申请人（被申请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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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述证人出庭作证的证明目的。

申（被）：

首（独）：通知证人×××到庭。请证人向本庭陈述你的

身份情况。

证人：

首（独）：证人×××，你应当签署《如实作证保证书》，

如实向本庭陈述所了解的与本案有关的情况，不得作伪证，否

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，听清楚没有？

证人：

首（独）：证人请谈一下本案×××的情况。

证人：

首（独）：现在双方当事人可以向证人提问。

申（被）：

证人：

首（独）：谢谢证人的配合，请核对笔录，签名确认后离庭。

首（独）：请被申请人（申请人）对证人证言归纳发表质证

意见。】

【如有专家辅助人、鉴定人或勘验人出庭，参照证人出庭

的程序进行】

首（独）：双方当事人还有无证据向本庭出示？

申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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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：

首（独）：现在本庭向双方当事人提问：1.；2.；

申：

被：

首（独）：庭审调查结束。

【仲裁庭根据情况可以休庭评议，复庭后向当事人宣布认

定的事实和证据，也可以直接组织庭审辩论】

四、庭审辩论

首（独）：现在进行辩论。

【仲裁庭可以纳焦点，要求双方围绕争议的焦点问

题发表辩论意见】

首（独）：请申请人发表辩论意见。

申：

首（独）：请被申请人发表辩论意见。

被：

【重复，一般组织两轮辩论】

首（独）：双方如果没有新的意见，辩论结束。

请申请人作最后陈述。

申 ：

首（独）：请被申请人作最后陈述。

被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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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调 解

首（独）：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？

申：

被：

【如果当事人愿意调解，则组织双方调解：

首（独）：现在组织双方进行调解，休庭。

……

首（独）：恢复庭审，宣布调解结果】。

六、庭审结束

首（独）：双方当事人对本案已经进行的仲裁程序有无

异议？

申：

被：

首（独）：本次庭审结束。请双方当事人、代理人阅读

庭审笔录，签名确认。


